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 

操作手册 

1. 系统简介 

1.1. 概述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以下简称“系统”）部署方式统一基于电子政

务外网进行部署，系统主要包括在线监管、在线备案、投诉质疑等功能，行政监督平

台开放接口对接各行业行政监管部门的行业监管系统。通过与湖南省各级公共资源电

子交易系统对接并打通各行业行政监管部门壁垒，完成对全省工程招标投标项目的在

线监管、在线备案、畅通全省投诉质疑通道，同时，通过对各级公共资源项目交易见

证报告、围标串标等预警信息的实时获取，实现对交易项目在“事中”、“事后”的

全面监管。为湖南省交易主体营造更加公平、公正、公开的交易环境。 

1.2. 登录方式 

为了顺利访问并使用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您需要确保您的电脑网

络配置满足特定要求，即必须接入电子政务外网，以确保能够全面获取和传输各类公

共资源交易信息。特别是对于部分市州交易中心（张家界、岳阳、娄底、湘西州、永

州、益阳、株洲、郴州）进行开评标的音视频在线直播功能，其稳定性和流畅性依赖

于稳定的互联网连接。 

访问平台的指定网址是：http://59.231.14.40:18184/filing/login，请在电脑

浏览器中准确复制并粘贴此链接，然后输入系统统一分配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特

别提示，在您首次登录系统时，请务必尽快修改初始密码，以增强账户的安全性，防

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操作。修改后的密码应确保足够复杂且不易被破解，以便保护平

http://59.231.14.40:18184/filing/login


台内部信息的安全及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1.3. 权限说明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目前主要实现对全省工程招标投标项目的在

线监管、在线备案等业务办理的功能权限。同时支持省级财政部门对全省对在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入场交易的政府采购项目交易过程进行在线监督及投诉处理。 

省级部门： 

1、省公管处：作为省级层面的高级管理机构，省公管办拥有广泛的权限，能够全

面掌控和实时监督全省不同行业项目的各类业务活动，这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备案审批

流程的监管、投诉事项的调查处理、现场可能出现的任何异常行为监控以及对围标串

标等预警信息的及时应对和妥善处置。 

2、省级财政部门：具备对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入场交易项目过程进行监管的权

限，同时可对交易相关主体通过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所发起的投诉进行在线

受理与处理。接收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入场交易的政府采购项目中，采购人、代理机

构、交易中心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线索。 

3、省级工程项目行业监督部门（住建、交通、水利、工业和代建）：能够对省本

级项目的招标文件编制、结果公示、代理机构评价等关键环节执行严格把关，还负责

受理和处理针对上述领域的投诉事件，以及对可能出现的交易异常预警进行干预和控

制。同时具备对各市州本监管行业交易全过程进行监管权限。 

市（州）、区（县）级综合监管部门： 

根据各市州自身的行政职责和业务范围，平台会为其分配定制化的用户角色账

号。这些账号拥有与市州及所辖各区县交易业务相关的各项权限，涵盖了从招标文件

备案审批、项目交易过程监管、投诉处理、信用评级与管理、预警信息处置到开评标



活动在线监督等一系列关键环节的管理与操作能力。 

2. 业务办理 

2.1. 招标文件备案审批 

2.1.1. 功能说明 

招标代理（招标人）通过交易系统编辑完成工程建设交易招标文件，确认提交

后，自动流转到行政监督平台进行审批备案，供政监督部门查阅。住建行业招标文件

备案审批业务在原有监管系统（住建云）进行办理。 

招标代理或招标人首先通过交易系统对工程建设交易的招标文件进行详尽编辑和

完善，确保文件内容合法、合规且完整无误。在完成全部编辑工作并经过仔细校核确

认后，招标文件会被自动传递至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进入审批备案流

程，供行政监督部门查阅并审核。 

住建行业的招标文件备案审批业务，仍需依照原有住建云系统的操作规程来办

理。 

2.1.2. 按钮说明 

1、驳回 

若审查到上个环节有异常情况，则点击【驳回】，返回上一环节。 

2、通过 

审核无误则点击【通过】审批，流转至下一环节。 

3、不通过 

审核该项目有异常情况，政监督部门点击【不通过】，反馈至交易系统，监督平台

流程结束。 



2.1.3. 操作步骤 

由于各行业招标文件审批备案流程基本一致，这里以工业工程招标文件审批备案

为例进行说明。 

文件编辑提交阶段：招标代理机构或者招标人首先在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中，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项目需求，编写招标文件。 

系统流转阶段：完成招标文件编辑后，招标代理或招标人需在交易系统中确认无

误后提交。一旦提交成功，该招标文件将会自动转移到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

平台的【待办事项】列表中，等待审批备案流程的启动（由于全省数据量大，该过程

可能存在半小时左右延时情况）。 

行政监督部门审批阶段： 对应负责此项招标工作的行政监督部门用户登录平台

后，在【待办事项】中找到待审批招标文件备案事项，点击【处理】按钮开始审核流

程。 

审核过程中，行政监督部门可查阅招标主体信息、项目信息、招标范围、投标要

求等核心项目信息，同时可打开并审查招标文件全文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附件资料，

确保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及完整性。

 



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文件备案信息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则点击【通过】，填写审批

意见，根据流程设定进入后续的办理环节。 

复审环节中，若查阅到异常情况，点击【驳回】，填写驳回意见，流转至上一环

节，点击【通过】则交易平台业务可进行下一环节（该过程交易平台需主动查询办理

进度状态）。 

 

 

如根据实际情况点击【不通过】，填写审批意见，信息反馈至交易系统对应处理人

员，并流转至已办事项。 



 

2.1.4. 各行业流程图 

2.1.4.1. 交通行业-省本级 

 

2.1.4.2. 交通行业-市州及区县级 

 



2.1.4.3. 水利行业-省本级 

 

2.1.4.4. 水利行业-市州及区县级 

 

2.1.4.5. 工业行业-省本级 

 

2.1.4.6. 工业行业-市州及区县级 

 

2.1.4.7. 代建行业-省本级 

 



2.1.4.8. 代建行业-市州及区县级 

 

2.2. 投诉处理 

2.2.1. 功能说明 

相关市场主体通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线上递交投诉事项，推送至行政监督平

台。各行政监督部门通过行政监督平台“投诉受理”或“个人办公”模块进行在线受

理、办理、结果送达，实行“提出、接收、受理、处理、反馈、公开”闭环管理。 

2.2.2. 按钮说明 

1、补正通知 

若投诉书内容或提交的材料需补正的，可点击【补正通知】并填写相关信息，将

会通知投诉人补正。 

2、不予受理 

若投诉书内容或提交的材料存在不予受理情形的，可点击【不予受理】并填写相

关信息，将会通知投诉人投诉不予受理。 

3、受理 

若投诉书内容或提交的材料符合受理条件的，政监督部门点击【受理】并填写相

关信息，将会通知投诉人投诉受理情况，该投诉进入处理环节。 



2.2.3. 操作步骤 

2.2.3.1. 受理环节 

相关市场主体通过“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或“湖南省招投标监管网”线上递

交投诉事项，相关数据自动流转到行政监督平台进行办理。 

对应行政监督部门可通过【个人办公-我的代办】或【督察督办-投诉质疑管理】

功能模块对投诉内容进行查阅处理。 

 

行政监督部门可通过监督平台查看所提交的投诉详情，见下图所示，具体投诉详

情内容与“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南省招投标监管网”保持一致，包括项目信

息、投诉人信息。被投诉人信息、投诉内容、附件信息、办理流程信息等。 



 

当行政监督部门在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行政监督平台上收到市场主体提交的投诉

书之后，将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投诉内容进行审查

分析。在确保投诉事项属于法定的受理范畴，并满足投诉处理的各项要件后，通过点

击平台上的【受理】按钮启动正式的投诉处理流程。 

 

2.2.3.2. 处理环节 

行业主管部门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决定，并上传投诉处理决定书，将投诉处理决



定书送达投诉人、被投诉人和与投诉事项有关的当事人，并将投诉处理结果在“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湖南省招投标监管网”上公告。 

 

2.3. 行政监管指令 

2.3.1. 啄木鸟、见证预警处理 

2.3.1.1. 功能说明 

平台获取“啄木鸟”、“见证系统”系统推送过来的预警信息，在系统中进行可视

化展示，通过对交通、水利、住建、工业、代建招投标流程预警信息的查阅，监管人

员能够掌握预警触发的具体指标、时间、以及详细的预警报告，并且可根据具体预警

线索向交易系统对应的项目发送整改指令。 

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可查看下属行政区所分管行业的所有预警信息及处理进度。 

2.3.1.2. 按钮说明 

1、不予受理 

若预警信息经核实，不成立，可点击【不予受理】并填写意见及相关信息，该流

程结束。 



2、受理 

若预警信息经核实，成立，可点击【受理】并填写意见及相关信息，该流程流转

至“发送行政监督指令”环节。 

2.3.1.3. 操作步骤 

由于各行业预警处理流程一致，这里以交通工程预警信息处理操作为例进行说

明。 

行政监督管理人员登录系统，可通过【个人办公】【待办事项】模块查看到需要处

理的监督受理事项。 

 

2.3.1.3.1. 受理环节 

选择需要处理的事项，点击【受理】，进入办理事项详情页，可查看到所预警项目

的基本信息、招标项目信息、预警指标、预警来源以及预警信息详细报告等内容，受

理后填写意见及相关信息，该流程流转至“发送行政监督指令”环节。 



 

2.3.1.3.2. 处理环节 

行政监管部门选择需要处理的事项，点击【处理】后，进入办理事项详情页，可

查看到所预警项目的基本信息、招标项目信息、预警指标、预警来源以及预警信息详

细报告等内容。 

 

行政监管部门根据预警事项的实际情况，点击【行政监管】进入“发送行政监督

指令”环节，填写监管环节、监管事项、整改截止时间、招投标活动指令等信息后点

击【提交】，将行政监督指令推送至交易平台的对应处理人员进行处理，同步将处理意

见书推送至对预警来源系统。 



 

2.3.1.3.3. 整改反馈 

交易中心工作人员、代理机构、招标人通过交易平台在线接收行政监管事项待办

消息。收到行政监督意见后，各类交易主体需针对项目进行整改并反馈整改内容及上

传相关电子件反馈给监管平台进行审批。 

行政监管部门可通过【督察督办-行政监管事项】找到对应事项，点击【查看】可

了解交易平台的整改反馈进度及反馈具体信息。 



 

 

2.3.2. 发起行政监管指令 

行政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可以在监督平台【在线审批备案】选择具体项目进入项目

详情，点击右下角的【发起行政监管】，发送行政监管事项指令；也可通过【督察督办

-行政监管】模块新增行政监管事项指令。  



 

填写信息有监管事项、回复时间、法律法规政策依据、是否暂停招投标活动、招

标环节、监管意见后点击【提交】后进入“审核监管事项”阶段，审核通过后将行政

监督指令推送至交易平台的对应处理人员进行处理，同步将处理意见书推送至对预警

来源系统。 

 

审核进度可通过【个人办公-已办事项】模块查看。 



 

行政监管部门可通过【督察督办-行政监管事项】找到对应事项，点击【查看】可

了解交易平台的整改反馈进度及反馈具体信息。 

 



 

2.4. 开评标在线监管 

开标、评标交易活动需行政监督部门实时监督的，可通过行政监督平台【在线监

督】模块开展远程在线监督，行政监督人员无需到交易现场。在线实时监督过程中，

如需下达监管指令（意见）的，按“发起行政监管指令”操作步骤执行。 

 

行政监督部门点击具体的直播，可查看实时直播画面，通过右上角的【更多信

息】查看本次直播项目的详细信息。 



 

2.5. 信用监管 

2.5.1. 一代理一评价 

在交易项目结束后，监管部门可选择对应管辖的项目依据招标代理评价指标，对

招标代理进行信用评分。评价指标项自动获取信用模型对应内容。 

中标通知书发放后，自动生成招标代理机构评价待办，由各行政监督部门对招标

代理机构评价打分。 

 



各行政监督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对应的“信用评价模型”中“不良行为扣

分记录”。  

 

在对应需要扣分的事项前进行勾选。 

 

并填写评价说明，如有相关附件中佐证材料，可点击【上传附件】进行上传。 



 

提交评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在可在【信用监管-一代理一评价】进行集中展

示，在该模块可查阅历史打分情况。 

 

2.5.2. 信用记录 

若交易主体出现以下情况：严重失信行为、行政处罚、不良行为记录、行业黑名

单、其他不良行为，监管人员对失信主体进行信用登记。监管人员点击【新增】发起

信用登记，填写主体名称、信用类型、处理时间说明等信息，提交审核形成【信用记

录】待办事项，对应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处理后，将在 “湖南省招投标监管网”公

开发布公告。 



 

行政监督部门可以录入具体的主体名称、证件号码、关联标段等信用记录信息，

同时可在【公告信息】栏目填写对外公示内容。 

 

对于已完成信用修复的失信主体，行政监督部门可进行撤销公示操作。 

 



2.5.3. 信用修复 

失信主体在纠正失信行为后，按照规定条件和程序，在湖南省招投标监管网站提

交信用修复申请，上传修复情况说明和材料。 

审批人员针对信用修复申请材料、失信主体信用状况、失信行为进行核查，并根

据整改情况，提出修复意见。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信用修复受理条件

的，不予受理，并在湖南省招投标监管网通知信用修复申请人。   

 

2.5.4. 信用异议 

被评价对象认为信用信息内容存在错误、遗漏或其他瑕疵或存在其他异议，可以

通过湖南省招投标监管网站信用异议申报通道向行政监督部门提出异议申请和相关证

明材料，行政监督部门核实处理之后，告知异议提出者，流程操作与信用修复一致。 

 


